
本版责编：宋攀
美编：林丽
电话：010-58302828-6884
E-mail:songpanzheng@163.com2015年7月30日

维权
RIGHTS PROTECTION

13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协办

咨询热线：010-62111516

情景

理论分析

挑错

2014 年 9 月，74 岁

外地男性患者李某来信

投诉其因尿路感染在某

院住院治疗，医院多收

费情况。患者认为尿路

感染是小问题，不应花

费七千余元，医院存在

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

并且医院拒不开具住院

发票导致其无法报销。

我处接到来信后立

即交办某医院并要求限

期上报办理报告。当事

医院根据患者病情、最

新的诊疗指南等对此进

行了解释。至于发票问

题，是因为患者出院时

还仍欠费，院方允许其

延缓缴费，费用交清后

自然会为其开具发票。

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让医患双方心服口服，必

须借助第三方评价机制

做出科学评判。经考虑，

我们决定使用 DRGs（“按

疾病诊断分组”）评价机

制作出结论意见。其主要

特点是以病例组合的基

本依据，综合考虑病例的

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

临床诊断、病症、手术、

疾病严重程度，合并症

与并发症及转归等因素，

将临床过程相近、费用消

耗相似的病例分到同一

个组（DRG）中。

以 DRGs 为 指 导 思

想，可以通过统一的疾

病诊断分类定额支付标

准的制定，达到医疗资

源利用标准化，激励医

院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缩短住院天数，减少诱

导性医疗费用支付，有

利于费用控制。

经查，患者李某在

DRG 分组中分到“肾脏

及泌尿系统疾病及功能

障碍”中的 LS25（肾及

尿路感染不伴合并症与

伴随病），对本市该组

65-75 岁 患 者 的 费 用 进

行了分析，平均住院费

用为 7761 元。李某住院

费用 7956.02 元，费用与

均值相近，且治疗期间

未使用贵重药品及高值

检查，不能认为医院收

费不合理。

我委将答复意见给

本人寄出后，患者未再

来信，并在医院的协助

下，交清了费用拿到了

发票。

维权视点

本院职工来加号  加还是不加？
▲ 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  刘诗卉

一天上午，王主任

坐在诊台前，习惯性地

打开医生工作站的患者

列表。30 个号一大早就

全挂完了。患者依次就

诊。快 11 点了，刚看到

20 号。“下午还有一个

复杂的手术，出完门诊

要再确认下手术细节，

时间紧张啊！”王主任

心想。

“医生，我最近腿

疼的都打不了弯儿了，

您帮我看看……”患者

正撩开裤腿儿让医生查

体。这时，另一个科室

的张医生带着一位患者

径直走进诊室，在王主

任耳边低声说：“王主

任，有个亲戚想看看片

子，麻烦您加个号。”

王主任有点犹豫，但最

后还是写了一张加号条

递给他 ...

请问，整个加号过程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内部人员穿白衣加号在很多医院都是禁忌，毫无顾忌带患者径直走进诊

室，会影响医生的诊疗思路及与患者的沟通；其次，医生在获得加号的请求后，应

从时间和病情上综合评估加号的合理性，在不影响诊疗质量和患者病情的前提下，

考虑是否给予加号；最后，在其他人员打断患者描述病情要求加号时，医生没有巧

妙制止，影响了正常就诊患者的诊疗。

挂号是患者与医院产

生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前

提。对于熟人尤其是内部

人士的加号请求，医生如

何应对？加号，医生是否

有自主选择权？

我国《执业医师法》

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过程中，

有 权 在 注 册 的 执 业 范 围

内，进行医学诊查、病案

调查、医学处置和出具相

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

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

方案。这项权利在法律上

称之为“医师的独立诊疗

权”。换言之，医师的执

业活动享有独立的选择决

定权，不受其他人为因素

的干扰，是否加号是医生

的自主选择权，医生可以

加也可以不加。

根据《执业医师法》

的其他相关规定，评估加

号的合理性应考虑以下几

个因素：

患者病情应在医生注

册的诊疗范围之内

决定是否给予加号之

前，医生首先要询问患者

病情，明确该病情确属自

己的执业范围后考虑是否

给予加号。不能因为熟人

相托，就违反诊疗原则。

从患者就诊时间的分

配上进行考量

临床工作中，不少医

生感概，“看病如打仗”。

面对加号的情况，医生要

结 合 当 天 就 诊 患 者 的 数

量、诊疗难易程度以及自

己下一步的日程安排，比

如是否有紧急会诊，是否

有重大手术等，在时间允

许的范围之内，在不影响

其他患者诊疗时间及诊疗

质量的情况下，决定是否

给予加号。

尊重正常就诊患者的

权利  考虑患者的就诊体

验感受

对于正常挂号就诊的

患者，医生有义务保证患

者的诊疗权利不受影响和

侵害。当患者主诉没有表

达充分，心中疑问没有充

分解决时，当有其他因素

干扰到正常诊疗过程的时

候，医生首先应当制止干

扰行为。

本院职工前来加号，

大多数医生碍于情面不会

拒绝，但要掌握合适的方

式方法。专家在接诊过程

中要灵活使用非语言沟通

的技巧。

接待加号同事不能中

止诊疗

首 先， 接 诊 过 程 中

不 能 被 同 事 打 扰， 即 便

是 关 系 很 好 的 同 事 前 来

加 号， 也 不 能 态 度 过 于

热 情， 中 止 正 在 进 行 的

诊 疗。 同 时， 对 待 前 来

加 号 的 同 事， 态 度 亦 不

应过于生硬。应用眼神，

手 势 等 暗 示 同 事 稍 作 等

待，微笑示意。

决定是否加号后，后

续处理要得当

应 当 在 两 位 患 者 的

就 诊 间 隙， 询 问 患 者 病

情、 加 号 原 因 等， 综 合

考 量 后 决 定 是 否 加 号。

决 定 给 予 加 号 后， 应 告

知 患 者 遵 从 秩 序， 在 医

生 看 完 正 常 挂 号 的 患 者

后， 才 可 就 诊。 如 果 不

能 加 号， 直 接 拒 绝 会 影

响 同 事 关 系。 因 此 要 保

持 好 态 度， 客 观 讲 明 不

能 加 号 的 原 因， 同 时 给

予合理化建议。

关注正在就诊患者的

感受

对于被打断诊疗的患

者，医生适当的表示歉意，

甚至不用语言，一个歉意

的微笑，患者就能感受到

对他的尊重和礼貌。

作为医院的工作人

员，被周围亲戚朋友要

求帮忙挂号看病，是再

寻常不过的事，做好事

先准备利人利己。

尽量提前和医生沟

通  事先没有沟通，直

接去门诊加号，很多因

素不可控。比如当天出

诊医生少，患者很多，

医生加号确实为难；医

生身体状况不佳等。

穿白衣是禁忌  在

患者们忍着病痛焦急候

诊时，工作人员带着患

者进入诊室，患者首先

想到的是你占用了我的

就诊时间，影响了就诊

秩序。如果在诊疗过程

中对医生稍有不满，很

有可能就会“嫁祸”到

加号上。

掌握时机  不要打

断医生的诊疗思路，最

好是在两位患者就诊间

隙找医生沟通。

找同事加号的沟通技巧

医院多收费？DRGs来明辨！
▲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公众权益保障处  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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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具有加号的自主权

决定加号要考虑患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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